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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26号矽岸国际4号楼9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6,204,4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6,204,4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89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89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LIU� ZHIHONG（刘志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JEONG� TAEK� KONG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唐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梅晓东先生、刘文超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165,445 99.9876 39,042 0.012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165,445 99.9876 39,042 0.012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165,445 99.9876 39,042 0.012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37,238,737 99.8952 39,042 0.1048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37,238,737 99.8952 39,042 0.104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尚世鸣、王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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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3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

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 《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2年8

月7日-2023年2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

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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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

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22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刘志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7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批准公司以2023年2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 按照18.4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2023年2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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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22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马晓光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概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

1、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条件是否成就

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2、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

2023年2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按照18.4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

票。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2023年2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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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3年2月22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694.08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43,380.44万股的1.60%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规

定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上海概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2月22日召开的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公司以2023年2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按照18.41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2月7日至2023年2月16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2月

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10）。

3、2023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3年2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13）。

5、2023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3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

形，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不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本激励计

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3年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2）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

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

2023年2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按照18.4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

票。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3年2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

相关规定。

（2）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

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中关于本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3

年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计划或安排的情形。

（5）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

司管理团队、核心员工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

年2月22日，并同意按照18.4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3年2月22日；

2、首次授予数量：694.08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43,380.44万股的1.60%；

3、首次授予人数：177人；

4、首次授予价格：18.4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

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

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上述“重大事

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

总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四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拆细、配股、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

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

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职务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次授予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中国籍员工（135人）

471.02 54.29% 1.09%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外籍员工（42人）

223.06 25.71% 0.51%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177人） 694.08 80.00% 1.6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未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额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

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3、 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2023年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以2023年2月22日为本激励

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按照18.4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

况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的公允价值，并于2023年2月22日对首次授予的694.08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测算，具体参数选

取如下：

1、标的股价：29.41元/股（首次授予日收盘价为2023年2月22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 历史波动率：17.57%、15.79%、16.95%、17.70%（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12个月、24个月、36个

月、48个月的历史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2.24%、2.49%、2.56%、2.65%（分别采用中国国债1年、2年、3年、4年的收益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首次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

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

总费用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694.08 8465.66 3581.80 2648.09 1456.79 684.83 94.15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关，

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 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

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同时此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公司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及《2023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本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2023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2023年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的规定；随着本次授予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公司不存在不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

情形；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的独

立意见》；

（二）《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授予日）》；

（三）《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四）《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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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年2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高宏彪先生主持，以

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工商银行成都盐市口支行申请伍仟万元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以

下简称“工行成都盐市口支行” ）申请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的贷款，期限为24个月。

该笔贷款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商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商控股” ）所属

的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二段6号1-6楼建筑面积为7733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抵

押担保。 具体内容以公司、成商控股与工行成都盐市口支行签署的与此次授信业务相关的

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合同文本的约定为准。 同时，为便于相关工作的开展，公司董

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贷款额度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

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代表公司签署贷款合同、抵押合同等所有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司向工行成都盐市口支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贷款， 有利于保证公司日常经营

和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软件使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高宏彪、Tony� Huang、卢小娟、吕晓

清、唐海峰、韩玉回避表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签署〈软件使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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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软件使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

为20,778万元（不含本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

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商厦” ）已于2020年1

月签署《企业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并已根据协议受托管理茂业商厦旗下全部涉及同业竞

争的百货零售类门店，为更合理地分摊相关门店经营资产的使用成本，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经双方协商一致，茂业商厦许可公司及旗下分、子公司使用茂业商厦前期取得的商业零售

相关的业务及财务软件，使用期限为茂业商厦享有相关软件使用权、著作权的剩余期间。茂

业商厦将根据取得软件使用权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剩余账面成本 （资产账面净值）对

公司及旗下分、子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230万元。 使用费分六期收取，自

2023年开始，于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每期支付金额根据茂业商厦授权使用资产于剩余摊

销年限内每年的摊销金额确定。

2023年2月22日， 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软件使用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宏彪、Tony� Huang、卢小娟、吕晓清、唐海峰、韩玉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及旗下分子公司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与茂业商厦及其旗下

分子公司签订相关业务使用合作协议。

茂业商厦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构成本

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预计不超过2230万元，至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已按照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序，根据《上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1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911535B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门中心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东门中心广场的日用百货、金银饰品、佣金代理（不

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

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在东门中心广场内经营保龄球室、棋

艺室、壁球室、桌球室、器械健身室；在东门中心广场三期6、7、8楼经营餐饮业务、酒零售

（限分支机构经营）、美容美发、健身中心；商业信息咨询及服务；物业租赁；在商店内组织

商品的促销活动。 （以上不得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

可证及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从事茂业商厦百货停车场机动车

辆的停放服务；食品的批发、零售；经营餐饮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 99.06% 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4% 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31,491.78 4,681,507.49

资产净额 1,416,858.20 1,404,637.01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1.1—2022.9.30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3,848.62 418,819.13

净利润 9,607.30 541.22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由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在参照市场购买成

本的基础上，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乙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更合理的分摊相关经营资产的使用成本，

提升资产使用效率，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订立如下协议：

（一）因甲方涉及同业竞争的门店已全部托管至乙方，甲方许可乙方及其旗下子公司

使用甲方取得的商业零售相关的业务及财务软件，见附件一。

（二）使用期限：在甲方享有软件使用权或著作权的剩余期间，乙方及其子公司可以使

用。

（三）合同总费用：甲方根据取得软件使用权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剩余账面成本，

即资产的账面净值，对乙方收取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22,212,810.50元，大写贰仟贰佰贰

拾壹万贰仟捌佰壹拾元伍角。

（四）付款方式：合同总金额由乙方自2023年起，分6期于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每期

支付的使用费金额为按甲方授权使用资产于剩余摊销年限内每年的摊销金额确定，详见下

表,并由门店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分摊。

单位：人民币 元

软件资产项目 资产原值

截至

2022.12.31

净值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CA安全认证系

统

162,365 37,613 8,053 8,053 8,053 6,289 4,526 2,640

CRM会员系统 3,764,017 1,903,049 389,165 328,538 328,538 323,444 321,746 211,617

OA系统 4,399,235 736,245 142,884 142,884 142,884 142,884 142,884 21,824

OSSP系统 3,374,180 1,720,216 311,965 311,965 311,965 307,468 301,171 175,683

POS系统 4,331,371 568,034 29,432 29,432 29,432 29,432 29,432 420,874

SAP

31,043,

302

15,293,971

3,079,

949

2,625,

761

2,625,

761

2,625,

761

2,625,

761

1,710,

977

拜特资金管理系

统

1,132,075 427,839 119,397 119,397 119,397 69,648 - -

抽奖兑礼系统 250,097 139,638 25,010 25,010 25,010 25,010 25,010 14,589

光典档案系统 309,549 172,832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18,057

红帽子软件 811,966 - - - - - - -

集中零售业务系

统

779,500 - - - - - - -

润乾报表信息系

统

131,624 - - - - - - -

数据库 4,119,614 242,374 52,023 52,023 52,023 52,023 23,872 10,409

税控服务器管理

系统

1,946,964 244,900 107,930 11,321 11,321 11,321 11,321 91,688

微生活会员系统 566,038 316,038 56,604 56,604 56,604 56,604 56,604 33,019

微信营销系统 111,815 62,430 11,181 11,181 11,181 11,181 11,181 6,523

虚拟化 1,142,535 202,044 95,887 16,308 16,308 16,308 16,308 40,926

影像系统 408,789 145,588 46,654 19,223 19,223 19,223 19,223 22,041

总计

58,785,

037

22,212,

810.50

4,507,

089

3,788,

655

3,788,

655

3,727,

551

3,619,

993

2,780,

866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更高效地

开展相关门店的经营管理，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

2023年2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软件使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宏

彪、Tony� Huang、卢小娟、吕晓清、唐海峰、韩玉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田跃、郭文捷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

业务发展实际需求产生，有利于公司更高效地开展相关门店的经营管理，同时利于双方更

合理地分摊相关门店经营资产的使用成本，符合相关商业惯例。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

审议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次交易定价方式公允，符合市场规

则，体现了公平、公正、平等、诚信原则，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

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表决同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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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证券代码：002112）连续三个交易日（2023年2月20日、21日、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2023年2月20日、21

日、22日）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3-013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23年2月20日、

2023年2月21日、2023年2月22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29%，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6、公司于2023年2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等风

险的提示公告》，2023年2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2021）川0107民初3251号票据

追索权纠纷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2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 � �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07

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高密华荣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荣实业” ）的通知，获悉近日华荣实业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已解除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冻结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开始日 解除日 冻结申请人

华荣实业 是 170,000,000 100% 20.67% 2023.1.31 2023.2.21

安徽省宣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注：本次华荣实业解除冻结股数1.7亿股，其中司法冻结7540万股，轮候冻结9460万

股。 截止目前华荣实业轮候冻结股数为0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华荣实业 170,000,000 20.67% 105,961,105 62.33% 12.88%

合计 170,000,000 20.67% 105,961,105 62.33% 12.8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

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2、控股股东股份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目前正在积极妥善解决其它司法冻结事项。

4、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 �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3-008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及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含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并已经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日及2022年7月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

期融资券注册，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 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 （即

2023年2月17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

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三、公司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范指引》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薄记建档发行工作规程》开展发行工作。

公司将根据以上《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

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2日


